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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雖然我國目前尚非 WHO 會員國，但仍致力於落實 IHR2005 條文，並透過

持續建設、加強與維持 IHR2005 所要求的各項能力，以防範各類公共衛生危害

在國際間傳播。鑑於小三通和兩岸直航等措施實施後，金門和廈門間的交通與人

員往來頻繁，加上廈門地區人口及經濟發展快速，為有效防堵疾病透過此途徑散

播，爰藉本次交流活動了解廈門地區針對國際港埠檢疫所採取之措施與作法，以

及其在推動指定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方面之進度和經驗。 

 由於制度與法規不同，兩岸在港埠檢疫政策及方向上有所差異，例如廈門出

入境檢驗檢疫局統一管理商品檢驗、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之業務，而衛生檢疫

則和防疫分屬於不同行政體系；由於出入境皆進行發燒篩檢，加上大幅採取登船

／機檢疫措施，所以廈門檢疫人員配置的數量較我國高出許多。本次參觀了廈門

國際空港、海港、檢驗中心、指定後送醫院等檢疫相關單位的實務運作，對其檢

疫人員數量以及建築物等硬體設備新穎感到印象深刻；由於 IHR2005 要求指定

港埠必須具備核輻射風險偵測之核心能力，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自行研發的核

輻射探測器，體積小且便於操作，如有必要時可作為我國發展這方面技術之參

考。又，由於中國國家質檢總局目前尚未訂出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之具體規

劃，故本次並未取得相關細節資料。本次實地參訪最大收獲是增進了對廈門港埠

檢疫作法的認識，透過了解雙方的異同，作為未來檢疫政策擬定之參考依據，以

便於保障人民健康與便利通關間達成適切之平衡。 

 

關鍵字：檢疫、國際衛生條例、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中國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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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因應國際交通與貿易發展所引發「疾病無國界」之高度挑戰，各國無法置

身事外，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05 年所修訂之國際

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已於 2007 年 6 月正式施行。

IHR2005 除強調源頭風險管理之重要性外，更要求各國須具備各種公共衛生事件

之基本監測與應變之核心能力，這些新趨勢大大扭轉了各國檢疫的作法與思維，

我國亦順應此趨勢而修訂檢疫措施與策略。此外，為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前完

成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之建置，爰積極蒐集各國檢疫措施，以及推動指定港埠核心

能力建置之作法，以為制定我國檢疫政策之參考。 

 目前兩岸之間港埠以廈門與金門之距離最近，且自 2001 年實行金馬小三通

以來，金、廈兩地民眾、交通、貨物之交流頻率逐年增加，加以近年來兩岸直航、

陸客來台觀光、擴大民眾透過小三通往返兩岸等開放政策，使兩岸交通與人民交

流之頻率呈現倍數成長，為有效降低各種公共衛生風險藉由交通工具與人員移

動，對我國國人健康造成威脅，實有深入了解中國檢疫措施之必要性，本次活動

即經由小三通路線，實地參訪廈門相關港埠，瞭解其港埠的人員與交通工具檢疫

設施、動線規劃及港區衛生等具體作業方式，以及推動指定港埠核心能力的作

法，期能對其檢疫措施有較為整體且完整之認識，並透過彼此對推動檢疫工作與

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之經驗交換，作為未來執行相關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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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    出國行程出國行程出國行程出國行程 

 本次前往中國廈門參加檢疫交流活動，並實地參訪當地國際機場、國際港

口與檢疫相關單位，出國行程摘述如下： 

日期 地點 內容 

10 月 11 日 台北→金門→廈門 去程、溝通後續行程 

10 月 12-14 日 廈門 檢疫交流 

10 月 15 日 廈門→金門→台北 返程 

二二二二、、、、    檢疫交流檢疫交流檢疫交流檢疫交流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本次檢疫交流行程由中國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熊

煥昌主任以及衛生檢疫監管處陳帆處長安排，除邀請該局檢疫業務相關人員參與

討論外，亦實地前往當地國際機場、海港以及檢疫相關單位訪視，就實務面進行

意見交換，詳細交流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10 月 11 日） 
1. 去程(經小三通前往廈門) 

2. 交流活動前之溝通會談（中信飯店） 

第二天（10 月 12 日） 

1. 參訪廈門高崎國際機場暨急救中心 

2. 參訪五通碼頭：客運 

3. 參訪檢疫犬訓練場地 

4. 參訪廈門海峽郵輪中心：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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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訪東渡港區：客運、貨運 

第三天(10 月 13 日) 

1. 參訪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綜合業務展廳 

2. 參訪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 

3. 進行檢疫業務經驗與意見交流(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4. 參訪大嶝對台小額貿易點 

第四天(10 月 14 日) 

1. 參訪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技術中心 

2. 參訪廈門市第一醫院杏林分院(廈門港埠傳染病後送指

定醫院) 

第五天(10 月 15 日) 返程(經小三通返回台北) 

三三三三、、、、    檢疫交流內容摘要檢疫交流內容摘要檢疫交流內容摘要檢疫交流內容摘要 

 檢疫交流內容包括雙方(台灣台北區與中國廈門)國際港埠檢疫實務、

IHR2005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狀況之執行現況簡介、討論，並實地參訪廈門國際空

港、海港、檢驗中心、傳染病患者後送醫院等檢疫相關單位，以了解當地國際港

埠之實務運作，同時和第一線工作人員就相關議題進行經驗分享，交流內容經整

理後分述如下： 

(一) 中國檢疫體系中國檢疫體系中國檢疫體系中國檢疫體系 

 中國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以下簡稱「國家質檢總局」）係國務院轄

下主管全國出入境商品檢驗、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進出口食品安全和認證認

可、標準化之機關，該局內設 20 個單位(司、廳、處)，其中衛生檢疫監管司主

掌全國出入境衛生檢疫政策制定。另為落實垂直管理，國家質檢總局於全國下設

35 個直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本次前往參與檢疫交流之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以下簡稱「廈門檢疫

局」)，即為國家質檢總局之直屬單位，該局係為落實中國政府「三檢合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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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一圖一圖一、、、、廈門廈門廈門廈門出入境出入境出入境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組織架構圖檢驗檢疫局組織架構圖檢驗檢疫局組織架構圖檢驗檢疫局組織架構圖    

改革目標，於 1999 年合併原厦門商品檢驗局、動植物檢疫局、衛生檢疫局等三

個單位後成立，其中衛生檢疫局原隸屬於疾病控制體系，屬衛生部主管，隨廈門

檢疫局成立，衛生檢疫業務亦改隸於檢驗檢疫體系，由國家質檢總局主管，亦即

防疫與檢疫業務分屬不同行政體系，而和我國現行防檢疫業務統一均由衛生署疾

病管制局主管有所不同。 

 廈門檢疫局內設 17 個處室、下轄 9 個分支機構，以及檢驗檢疫技術中心、

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機關服務中心等 3 個事業單位，共有 1400 多位工作同

仁(其中約 400 位為非正式公務人員)負責廈門地區出入境衛生檢疫、動植物檢疫

和進出口商品檢驗以及各港口、碼頭通關作業中出入境檢驗檢疫業務之協調，組

織架構圖如圖一。 

 

((((二二二二)))) 檢疫相關法規檢疫相關法規檢疫相關法規檢疫相關法規    

 中國衛生檢疫工作的法令依據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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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細則，明訂對港埠出入境人員、交通工具、貨櫃、貨物、行李、郵包、屍體

骸骨、特殊物品等項目，實施衛生檢疫查驗、傳染病監測、衛生監督和衛生處理

之相關規定。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將傳染病定義為「檢疫傳染病」

和「監測傳染病」等兩種，其中除鼠疫、霍亂、黃熱病為明訂之檢疫傳染病外，

其餘皆由國家質檢總局隨時依據國際疫情公告之，針對兩種類別傳染病所採取之

檢疫措施與強度則有差異；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係採正面表

列甲類、乙類和丙類等三種傳染病之病名，兩法在傳染病定義與分類上之差異，

亦突顯出中國防疫檢疫業務雙軌運行的現況。 

((((三三三三)))) 廈門地區主要港埠廈門地區主要港埠廈門地區主要港埠廈門地區主要港埠    

 廈門檢疫局於各主要港埠均設有分支局或辦事處執行檢疫業務，茲簡介其

中和台灣有較頻繁往來之陸空港埠如下： 

1. 高崎國際機場高崎國際機場高崎國際機場高崎國際機場：：：：位於廈門市北方，包括國內與國際航線，目前與我國松山機

場有定期直航班機。此機場平均每年入境旅客量約為 160 萬人次，出入境旅

客、貨物數量，分別為中國第四及第七大國際機場，而整體營運係由中國官

方民營企業廈門國際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管理；廈門檢疫局於機場設置

有分支機構「機場檢驗檢疫局」負責檢疫檢驗相關業務。 

2. 五通碼頭五通碼頭五通碼頭五通碼頭：：：：位於廈門市東北方，此碼頭屬客運性質，目前與金門水頭碼頭間

有定期小三通航班，兩地航行時間約半小時，機場檢驗檢疫局於此設置檢驗

檢疫科負責相關業務。 

3. 海峽郵輪中心海峽郵輪中心海峽郵輪中心海峽郵輪中心：：：：位於廈門島西方，除與金門水頭碼頭間有固定小三通航班（兩

地航行時間約 1 小時）外，亦有「中遠之星」客運固定航行至台中與基隆，

除此之外亦建置有國際郵輪碼頭，主要供上海或東南亞來船舶靠，目前規劃

朝國際郵輪母港發展，廈門檢疫局於此處設有和平辦事處負責管理人員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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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4. 東渡碼頭東渡碼頭東渡碼頭東渡碼頭：：：：位於廈門島西方，係客運和貨運兼具之碼頭，跟台灣間有貨輪直

航，東渡檢驗檢疫局負責廈門島全島貨運海港入出境貨物、貨櫃的衛生檢疫

業務，而廈門檢疫局的鑑定與船舶檢疫處，則負責全廈門港入出境貨輪（包

括來往兩岸貨輪）及其船員的衛生檢疫業務；如為人員檢疫業務，則由和平

辦事處負責。 

((((四四四四)))) 檢疫檢疫檢疫檢疫查驗查驗查驗查驗    

 主要可分為交通工具、人員、物品、貨櫃貨物、屍體骸骨與特殊物品等五

種檢疫方式，具體之執行方式與策略分述如下： 

1. 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檢疫檢疫檢疫檢疫 

 目的係檢查交通工具航行過程中是否有旅客出現傳染病症狀、病媒孳生、

以及客貨艙衛生情況，以及工作人員健康與預防接種情形等，中國規定於船舶

入、出境時皆進行檢疫，交通工具必須取得檢疫單位簽發之「交通工具出境衛生

檢疫證書」後始得出境；我國於船舶入境時辦理船舶檢疫，船舶駛離國際港埠前，

應檢具我國檢疫單位核發之「檢疫完成證明書」及「檢疫准單」後，始得出境，

此部分與中國做法類似；另，我國如已核發該船舶前述證明，惟該船舶於出境前

爆發傳染病，我國可依法廢止該船舶前述證明，並令其不得出境。 

(1) 船舶檢疫船舶檢疫船舶檢疫船舶檢疫：：：：規定船舶進港後離港前須繳交衛生管制／免予衛生管制證明書以

及海事衛生聲明書等文件，檢疫方式則包括以下 4 種方式： 

a. 電電電電訊檢疫訊檢疫訊檢疫訊檢疫：：：：類似我國的審查檢疫，即船舶須於進港前先向檢疫單位通報船

上健康狀況等資訊，審查通過後可直接進港，此為船舶檢疫主要採行方

式，與我國現行作法上之差異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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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檢疫電訊檢疫電訊檢疫電訊檢疫(廈門廈門廈門廈門) 審查檢疫審查檢疫審查檢疫審查檢疫(我國我國我國我國)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惟領有檢疫單位核發之「交通

工具衛生證書」船舶方可申請 
無特殊規定 

通報時間通報時間通報時間通報時間 進港前 24 小時內 進港前 72 至 4 小時內 

佔佔佔佔所有所有所有所有船舶船舶船舶船舶 

檢疫檢疫檢疫檢疫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H1N1 疫情前約為 7 成，流行

期間降至 1 成，目前約為 5 成 
9 成 

b. 靠泊靠泊靠泊靠泊檢疫檢疫檢疫檢疫：：：：類似我國的登船檢疫，亦即船舶可先進港，惟須待檢疫人員上

船檢查後，才允許人員與貨品等上下船，目前廈門地區的客船（包括小三

通）均採此種方式；目前該檢疫方式約佔所有船舶檢疫的 20~30％。  

c. 錨地檢疫錨地檢疫錨地檢疫錨地檢疫：：：：國家質檢總局會依據 WHO 與 OIE 所發佈之疫情資訊公告疾病

疫區，凡來自疫區的船舶須先暫泊於外海檢疫錨地，俟檢疫人員完成檢疫

後方可進港；此種檢疫方式約佔 10％以上。 

d. 隨船檢疫隨船檢疫隨船檢疫隨船檢疫：：：：檢疫人員隨船航行執行檢疫，此種方式較少採用，惟為加速旅

客入境通關，郵輪入境皆採隨船檢疫方式辦理。 

依據國際海事組織（IMO）規定，300 噸以上航行於國際之新舊船舶均須配

備 GPS 定位系統，於船舶入港時將相關船舶動態訊息向各港埠主管當局申報；

廈門檢疫局利用此一功能，建立「船舶動態監測資訊系統」，有效隨時掌握廈門

港區所有船舶目前位置、最近曾停靠之國際港埠及動態，以利執行所須之檢疫業

務；據了解，目前我交通部已建置有類似之「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資訊系統」，未

來台北港區或可考量運用此類系統，俾利隨時掌握台北區港埠之船舶動態，並解

決國內二港毋須執行檢疫之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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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航機檢疫航機檢疫航機檢疫航機檢疫：：：：相較於我國目前對航機檢疫，依據「港埠檢疫規則」主要採取異

常管理模式，要求航機如在航程中發現有不明死因、感染或疑似傳染病個案

時須立即通報，惟中國則要求所有班機皆須於抵達時繳交總申報單、旅客名

單、貨物艙單等文件，且從疫區來的入境飛機均須實施使用指定藥劑進行消

毒及滅蚊，而從非疫區入境的飛機則僅實施消毒，其檢疫措施則包括以下三

種方式： 

a. 電訊檢疫電訊檢疫電訊檢疫電訊檢疫：：：：類似船舶電訊檢疫，須來自非疫區的航機方可適用；此部分我

國採異常管理模式及事後航空器書面審查方式辦理，我國檢疫單位接獲異

常通報後，評估決定採用登機門之登機檢疫或特定機位之登機檢疫。 

b. 遠機位檢疫遠機位檢疫遠機位檢疫遠機位檢疫：：：：類似船舶錨地檢疫，如航行中飛機通報發生疑似傳染病症

狀，則飛機必須停靠於指定之遠機位，由檢疫人員登機檢疫；我國如接獲

該航機通報異常狀況，經評估後亦會採行類似作法，於 H1N1、SARS 流

行期間，我國已多次要求航班停靠特定機位執行檢疫作業。 

c. 登機橋檢疫登機橋檢疫登機橋檢疫登機橋檢疫：：：：航機循正常程序停靠空橋（未停靠指定機位），須經檢疫人

員執行檢疫後，乘客始可下機，此部分與遠機位檢疫之登機檢疫部分措施

相似；類似我國登機檢疫，檢疫人員由登機門進入飛機執行登機檢疫作

業，多於國際間發生重大傳染病疫情時辦理。 

2. 人員檢疫人員檢疫人員檢疫人員檢疫 

 相較於平時僅針對入境人員進行檢疫，特殊疫情考量時才啟動出境人員檢

疫，中國則規定於平時亦要求人員出入境須執行檢疫，故廈門國際機場與客運碼

頭（五通碼頭、海峽郵輪中心）的出入境處皆設有檢疫櫃檯(附圖二、附圖三)，

附近擺放有各類檢疫與傳染病相關衛教宣導文宣（附件一至附件三），並於檢疫

通道裝置紅外線熱影像儀進行體溫監測、視訊監測系統進行遠端多點監控(附圖

四)，以及核輻射探測器進行核輻射監控（附圖五），廈門檢疫局將其稱之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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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一體的智慧型查驗平台」。除此之外，中國除入、出境設有檢疫櫃台外，針對

轉機旅客，亦設置發燒篩檢站執行人員檢疫措施。 

 高崎機場僅有一入境發燒篩檢站，共四條入境動線（其中一條動線提供健康

異常旅客主動通報使用），配置 12 位檢疫人員同時執勤，另各設置一出境及轉機

旅客之發燒篩檢站，出境及轉機旅客之發燒篩檢站各配置 4、3~4 人同時執勤。 

 人員出現疑似傳染病症狀或欲主動通報者，可先填寫「健康申明卡」，或口

頭向出入境檢疫櫃檯人員申報，去(2009)年 H1N1 疫情期間，除例行性之體溫檢

測、電子監管等措施外，國家質檢總局要求所有入境人員皆須填寫「健康申明書」

繳交，爾後隨疫情趨緩，於本年再度取消此項規定；中國雖取消所有入境旅客填

寫「檢康申明卡」規定，惟仍保留旅客主動申報健康異常之通報方式，故於入境

發燒篩檢櫃檯，專門設置一入境動線，提供健康異常且主動申報之旅客使用（附

圖三）。 

 針對出現發燒症狀或主動通報的人員將先行留置，由檢疫人員對其進行健康

評估、快速檢測以及流行病學調查等措施，除了採檢以外，還將依據流行病學調

查結果填寫「口岸傳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表」（附件四）後建檔，目前廈

門機場與海峽郵輪中心均設置有採檢室與負壓隔離室可執行上列工作（附圖七至

附圖九、附圖十一至十二）。 

 若檢疫人員評估該個案疑似罹患傳染病，將通報當地衛生單位、撥打救護車

專線(120)以及填寫轉診單（附件五），請救護車前來將患者轉送指定醫院診治，

自此該名患者即交由防疫（疾控中心）人員進行後續疫情調查、診療等事宜，檢

疫人員的工作即告完成。 

 雖然廈門機場本身設有一急救中心，惟該中心並未處理傳染病，傳染病患者

將被轉送到位於海滄地區的廈門市第一醫院杏林分院（附圖二十），該院為廈門

各港埠傳染病統一後送指定醫院，本身即為廈門市規劃之傳染病專責醫院，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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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慢性傳染病外，另闢有專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使用之樓層，並設置負壓隔離病

房與專屬電梯，病房動線按汙染程度規劃成 3 區(汙染區、半汙染區、清潔區)以

及 3 通道(清潔通道、汙染通道、汙染物通道)（附圖二十一），據瞭解該院於 H1N1

流行期間先後約收治約 2000 人次患者。值得一提的是，該院聯繫的對口僅有疾

控中心（病例確診與診療）和當地衛生局（醫療費用申請），似未存在跟檢驗檢

疫局系統間正式的直接資訊回饋機制。 

3. 行李行李行李行李、、、、郵包郵包郵包郵包、、、、快遞查驗快遞查驗快遞查驗快遞查驗 

主要係運用 X 光機和廈門檢疫局自行研發之核輻射監測器，監測港埠行李、

郵包、快遞中是否攜帶病、特殊物品、廢舊物品、放射性物質。 

4. 貨櫃貨物查驗貨櫃貨物查驗貨櫃貨物查驗貨櫃貨物查驗 

檢查貨櫃與貨物的衛生狀況，確認其是否攜帶鼠類、虱蚤、蚊蟲、蠅類等病

媒，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有違衛生安全指標之危害。 

5. 屍體屍體屍體屍體、、、、靈柩靈柩靈柩靈柩、、、、骸骨與特殊物品查驗骸骨與特殊物品查驗骸骨與特殊物品查驗骸骨與特殊物品查驗 

針對屍體、靈柩、骸骨和特殊物品（包括微生物、人體組織器官、血液及

其製品、生物製品）的出入境，均須提出申請，經檢疫單位審核批准後始可放行，

與我國作法大致相近，惟我國並未對骸骨進行檢疫。 

(五五五五) 傳染病監測傳染病監測傳染病監測傳染病監測 

 主要係依據國家質檢總局和 WHO 所發佈之傳染病疫情資訊，對港埠進行

各類重要傳染病的監測與衛教宣導，為強化監測能力，目前在廈門高崎國際機場

與海峽郵輪中心均設有基礎實驗室進行基本項目與快速篩檢，目前廈門港埠提供

之快速篩檢項目包括愛滋病、霍亂、登革熱等，當地重點實驗室則設置於國際旅

行衛生保健中心，除進行疾病診斷外，亦從事診斷技術之研發。 

(六六六六) 衛生監督衛生監督衛生監督衛生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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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交通工具、港區以及港埠和交通工具各相關單位之衛生狀況，除病媒、

食物、飲水外，亦針對空氣品質進行監測，相關作法簡述如下： 

1. 交通工具監督交通工具監督交通工具監督交通工具監督：國家質檢總局訂執行檢查流程與標準，檢疫人員據此督導

飛機、船舶等交通工具上的清潔衛生狀況，檢疫單位可依據交通工具營運

者的申請，經過檢查後，依申請項目給予合格者「滅蚊證書」、「船舶免予

衛生管制／衛生管制證明書」以及「交通工具衛生證書」等各式文件。 

2. 港區衛生監督港區衛生監督港區衛生監督港區衛生監督：針對港埠內辦公室、碼頭、倉儲、空廚、餐廳等區域進行

各種病媒與空氣品質監測，並將監測結果通報該單位進行改善，至於

IHR2005 要求港區病媒監測範圍應至少 400 公尺一事，則據悉廈門亦同樣

面臨因腹地過小而須將港埠週邊社區一併納入之難題。 

3. 港埠和交通工具各相關單位之衛生監督港埠和交通工具各相關單位之衛生監督港埠和交通工具各相關單位之衛生監督港埠和交通工具各相關單位之衛生監督：：：：國家質檢總局對於出入境人員以

及交通工具上所使用的各項服務場所（如旅館）、業者（如飲食服務提供者、

飲用水業者）、從業人員等皆訂有衛生標準，其於營業前即必須向檢疫單位

提出申請衛生許可證，開始營業後檢疫人員亦會定期或不定期進行抽檢，

特別是針對港埠的食品安全衛生係採取分級管理制度，亦即依據過去抽檢

的結果，將業者予以分級，級數則將影響須接受日常監督的頻率與衛生許

可證的存續。  

(七七七七) 衛生處理衛生處理衛生處理衛生處理 

 對於來自檢疫傳染病疫區、可能攜帶傳染病病原或被污染的交通工具、貨

櫃、行李、貨物、郵包等，檢疫人員將依法開立「檢驗檢疫處理通知書」要求其

實施消毒、滅鼠、除蟲等衛生處理措施，衛生處理業者必須符合一定資格，並在

檢疫單位督導下，按照國家質檢總局所訂之作業標準、使用核准的藥品執行衛生

處理工作，完成後檢疫人員將依據檢查結果核發證明。 

(八八八八) 港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應變港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應變港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應變港埠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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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3 年 SARS 疫情後，國務院於同年公佈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

例」，針對港埠可能引發國際關注的生物、化學、放射性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

預防、協調、應變作出規範，隨後更於 2007 年 11 月 1 日開始施行位階更高、範

圍也更為廣泛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 

 在作法上係由國家質檢總局發展大架構的港埠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應變計

畫、協調機制與分工，而各港埠再據此訂定港埠層級的技術方案和作業流程，同

時亦透過演練強化緊急事件發生時的應變能力。 

 由於中國正積極推動部分港埠發展為國際郵輪基地，相較於一般船舶，由於

郵輪「小型社會」的特質使得其在緊急事件的應變上將納入不同的考量，據了解

質檢總局已對此郵輪上發生群聚疾病突發事件，籌組專家小組具體研商相關應變

計畫草案。 

(九九九九) IHR 港埠港埠港埠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核心能力建置核心能力建置核心能力建置 

 中國的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工作係由質檢體系主導、其他單位配合，值得注

意的是，由於 1969 年版的 IHR 18 條中規定各國應指定若干衛生機場，且明訂了

符合衛生機場的原則和標準，故中國政府 1999 年 4 月起提出建置國際衛生機場

的政策目標，後為因應 IHR2005 的施行，國家質檢總局進一步調整評核內容，

並將對象延伸至建立國際衛生海港，並分階段要求各地海港和機場投入此項工

作，凡通過國家質檢總局考核的港埠，即可獲頒為「國際衛生海港」、「國際衛生

機場」，至於所採用之評核項目標準，係國家質檢總局依據 IHR2005 條文內容自

行制定而成，項目和內容上與 WHO 於 2009 年 10 月所公佈之「指定港埠核心能

力查檢表」並不相同，換言之，獲中國政府認可之「國際衛生海港」、「國際衛生

機場」，並不等同於已完成 IHR2005 所要求之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之建置，在此應

先予以釐清。 

 至於是否將依照 WHO 公佈的「指定港埠核心能力查檢表」進行評估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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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據了解國家質檢總局於日前曾針對此公佈了「2009-2012 年度全國口岸衛生

檢疫核心能力建設方案」，其中將全國共計 53 個港埠列為第一批考核對象，廈門

國際機場亦是其中之一，惟該方案公佈後，包括廈門檢疫局在內、為數不少的檢

驗檢疫局均向國家質檢總局反映有實際執行上的困難，主要在於評估方式與如何

具體呈現評核指標，以及為建置核心能力須挹注之經費與資源應從何而來等等，

迫使國家質檢總局必須收回此方案再行協調修正，至於更新版本方案公佈時程與

擬修改之方向，目前尚不得而知。 

 為了因應 IHR2005 建置指定港埠核心能力的要求，廈門檢疫局目前規劃朝

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1. 加強查驗設備加強查驗設備加強查驗設備加強查驗設備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建置並完善檢疫查驗現場的醫學檢查室、隔離留驗室、

快速檢測室、預防接種室、消毒室、視頻監控室等硬體設備，以及加強電子

監控、體溫檢測、視訊監控、醫學檢查、檢疫和衛生監督等措施。 

2. 加強實驗室建設加強實驗室建設加強實驗室建設加強實驗室建設：：：：目前國際旅行衛生保健中心擁有國家質檢總局認可的國境

港埠醫學媒介（蠓蚤）監測國家重點實驗室、病媒生物監測區域中心實驗室、

結核病區域中心實驗室以及國家疾控中心核准的 HIV 抗體確診實驗室，並

於各分支機構建置現場實驗室，以利直接於港埠現場從事傳染病快速檢測、

食品微生物檢測、病媒種類鑑定等工作。 

3. 加強部門之間合作加強部門之間合作加強部門之間合作加強部門之間合作：：：：建立檢疫單位跟當地衛生、公安、交通、旅遊等地方部

門以及海關、邊檢、海事等港埠單位之合作機制，以利資訊傳遞與協調。 

另外，為落實前文所提、由國家質檢總局推動的「建置國際衛生機場／海港」

目標，廈門檢疫局自 2009 年初開始進行一系列工作，包括強化港埠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之應變能力、交通工具及檢疫查驗、港埠傳染病控制、病媒監測與控制、

飲用水與食品衛生控制、固液體廢棄物處理、環境衛生控制、實驗室監測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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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一一一、、、、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此次前往中國廈門參訪行程雖然非常緊湊，但收穫頗豐，隨著金馬小三通

乃至於兩岸直航班機等開放政策之實施，已因出入境人員頻繁而衍生許多檢疫工

作上之新課題，為有效防堵疾病輸出入，實有需要了解中國方面檢疫相關作法，

透過此次實地參訪，增加對廈門當地檢疫業務之運作與執行方式的認識，並藉由

和第一線檢疫人員之討論與意見交換，進行實務面之經驗分享。 

 由於中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是位階等同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之法律，其與我國目前衛生檢疫主要法源「港埠檢疫規則」

係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59 條所制定之法規命令，在法律位階上是有明顯之

差異。此外，中國之國家質檢總局係職掌出入境商品檢驗、衛生檢疫、動植物檢

疫、進出口食品安全與認證，等於囊括了我國分散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之相關業務，此

種檢驗檢疫一條鞭化的管理模式，於從事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時，固可減少

須進行跨部會間協調及溝通之事項，然而，原應密不可分之檢疫和防疫工作，因

被劃分成不同行政體系執行與管理，亦可能會造成兩者間業務銜接之落差；除前

述兩個體系對傳染病定義的差異恐造成認定上困擾外，跨單位間資訊傳遞管道是

否通暢亦是一項重要議題。舉例而言，本次參訪時即曾觀察到，在港埠發現的疑

似傳染病病人，檢疫人員會先採集檢體並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但在後送病人就醫

時卻僅由負責接送之救護單位(120;相當於國內之 119)交接一張簡單描述病人情

況的轉診單，換言之，病人在轉診至後送醫院並由防疫人員接手後，必須重新進

行一次檢體採集和疫情調查，恐延宕防疫之應變時效，同時也是一種無形的資源

浪費。 

相較於同樣國土範圍廣大且為大陸型國家的加拿大，中國所配置的檢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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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多出甚多，以廈門高崎國際機場為例，單是入境大廳發燒篩檢站（4 條通

道），即配有 12 名檢疫人員同時執勤，相反地，旅客吞吐量極大的加拿大溫哥華

機場雖設置有檢疫辦公室，卻僅有 6 名檢疫官；此種投注人力之現象也反映在其

針對交通工具和人員的出入境均進行檢疫、即便非疫情流行期間仍大量採用臨船

檢疫等作法上。除了人力成本因素外，亦顯見中國在檢疫措施的思維上，與歐美

國家傾向異常管理，以及認為應強化交通工具營運者或旅客自主通報責任，有一

定程度之出入。目前我國邊境管制的嚴格程度剛好位於兩者之間，至於兩種不同

模式究竟孰優孰劣？則須考量國境之地理特性及位置、不同時期（平時與疫情流

行時）等因素，同時透過評估其成本效益方可得知，我國應可參採兩種模式之長

處，發展適合我國國情與實際需要之檢疫措施。 

為因應 IHR2005 規定各締約國應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指定港埠核心

能力建置的要求，此行主要目的之一即是想了解中國方面所採取的具體作法及進

度，惟目前其國家質檢總局尚未訂出具體明確之規劃，廈門檢疫局本身亦仍處在

摸索觀望階段，故本次並未取得相關細節資料，係此行缺憾之一。然而，廈門檢

疫局自行研發的核輻射探測器，可應用於人員和物品具核輻射風險之偵測，由於

機器操作簡便且體積不大，據了解，該局已訂定偵測到核輻射風險時之相關處理

流程，並要求檢疫人員接受相關訓練；由於我國港埠目前針對核輻射風險偵測和

應變等核心能力要求，尚未有明確作法，建議未來如有需要，可深入了解該局此

部分之經驗，以做為我國未來發展此項能力之參考。 

 鑑於郵輪載運旅客數往往多達千人以上，已是一個小型社區，除美國 CDC

的 Vessel Sanitation Program(VSP)發展出郵輪發生腸胃道傳染病之通報與應變作

業程序，供船方與防檢疫人員遵循之外，另因中國將規劃廈門「海峽郵輪中心」

為其郵輪母港之一，故針對船上傳染病之防治部分，已草擬「國際航行郵輪群體

性疾病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技術方案」，明訂此類事件發生時應採取之防檢疫措

施，該方案中規範之群突發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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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群體性疾病突發事件是指郵輪在口岸前兩週內，在相對集中區域同時或相

繼出現以下情況的事件： 

1. 航行途中有人員發生不明原因的死亡。 

2. 發生 1 例以上高度懷疑為檢疫傳染病或乙類傳染疾病且比照甲類方式進行

管理者。 

3. 發生 3 例以上高度懷疑為乙類、丙類傳染病病例。 

4. 發生臨床表現相似但致病原因不明，且有蔓延趨勢或可能蔓延趨勢的群體

性疾病。 

5. 高度懷疑食物中毒且中毒人數在 10 人及以上或有死亡病例。」 

 由於我國現行港埠檢疫規則明訂，船舶於抵港前 30 日，如發現有人員死亡、

感染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者，必須事先進行通報，以進行登船檢疫；因郵輪上之

旅客數以千人，發生較常見且威力強之傳染病(如：水痘等)之機率頗高，如該郵

輪為短程之定期航線且選擇台灣以為母港，將可能出現於 30 日內每次進港皆須

進行登船檢疫之窘境；基於防疫安全、旅遊便捷、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考量下，

建議未來我國於規劃有關郵輪應採取之檢疫措施時，可參酌 VSP 和前述中國之

方案，將傳染病風險及嚴重程度等因素納入考量。 

 廈門檢疫局對於我國在 2006-2007 年間於各國際港埠成立的衛生安全小組

之作法，表示了極高的興趣，認為建立港埠間相關單位聯繫整合之平台實有其必

要性，目前我國在 IHR2005 指定港埠核心能力的建置規劃上，亦的確將衛生安

全工作小組視為不可或缺的基石，如能更強化該小組的功能與擴大其參與成員之

單位類別，相信將有助於我國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工作之進行，並更能收事半功倍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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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次奉派前往中國廈門參與檢疫交流活動，在 5 天行程中涉獵當地海港、空

港之檢疫作法，由於制度的差異，雙方在港埠檢疫策略及方向上有所差異，然而，

隨著國際交通往來日趨頻繁，疫情已然跨越國界的藩籬，各國所採行的邊境檢疫

措施，包括其寬鬆度與作法，將對他國的國境安全造成莫大影響，特別是自 2001

年實施金馬小三通以來，金、廈間的人員、貨物以及交通來往頻繁，加以近年開

放兩岸直航、陸客來台觀光，以及擴大民眾經小三通往返兩岸等政策，使兩岸人

民交流頻率更為頻繁，更凸顯出我國應對其檢疫措施有所暸解及認識之迫切需

求，而這正是本次前往廈門參與檢疫交流最重要的目的，針對本次交流期間所見

所聞，提出下列建議，以做為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 

1. 建立雙方港埠間建立雙方港埠間建立雙方港埠間建立雙方港埠間即時聯繫管道即時聯繫管道即時聯繫管道即時聯繫管道：：：：考量廈門港埠離金門等港埠距離極近，若發

生突發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則雙方能採取應變措施的時間其實極為有限，為

爭取即時應變之時效性，雙方港埠實有建立即時聯繫管道以傳遞緊急訊息之

必要性，而這也正是 IHR2005 要求各國港埠皆應建立港埠間聯繫對口的原

因所在，基於此，建議可在符合國家政策以及對等、互利原則前提下，建立

雙方港埠間適當的聯繫管道，以保障我國國人健康安全。 

2. 開展雙方科學研究開展雙方科學研究開展雙方科學研究開展雙方科學研究方面之方面之方面之方面之技術交流技術交流技術交流技術交流：：：：此次交流見到廈門檢疫局研發的核輻射

探測器與船舶動態監測系統，因受限於時間關係而無法深入了解其研發技術

與實務運用；此外，此次參訪廈門檢疫局檢驗研究單位時，對方對於我國於

國際港埠採用的登革熱快速篩檢技術(Dengue nonstructural 1,簡稱 NS1)亦表

達高度興趣，如未來可於檢驗技術、資訊系統、檢疫器材的研發方面進行技

術交流，對於雙方在檢疫知能的提升上，均會有所助益。 

3. 強化強化強化強化國內國內國內國內港埠各單位間港埠各單位間港埠各單位間港埠各單位間之之之之整合與溝通整合與溝通整合與溝通整合與溝通：：：：因中國係採取三檢合一制度，故其

港埠各單位間之聯繫合作較為暢通。而我國因相關檢疫與檢驗之行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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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與其不同，且港埠業務分屬不同單位權管，故須建立港埠各相關單位

間聯繫與協調的管道，以維繫港埠運作。為因應 IHR2005 施行，國內於

2006-2007 年間各國際港埠已陸續成立了衛生安全工作小組，做為港埠間跨

單位整合之平台，該等港埠雖曾於 2009 年 H1N1 新型流感流行期間，透

過此小組進行協調及研商相關因應作為，並有效延緩及降低了 H1N1 新型

流感傳入國內之速度及其所造成之衝擊，惟僅限於傳染病相關議題的協

調；目前國內面對 IHR2005 指定港埠核心能力之各項須求，該小組之雙向

協調功能應可再強化，方能於各類型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發生時，得以有效

且迅速進行港埠相關單位間資源與資訊的統合。因此，建議我國未來可以

在此工作小組於 H1N1 期間成功運作與協調之經驗為基礎，進一步將其延

伸至其他公共衛生相關議題之討論與溝通，以利 IHR2005 指定港埠核心能

力之建置工作得以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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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附圖一：聽取檢疫工作簡介（高崎國際機場）

 

附圖二：出境檢疫衛教櫃檯（高崎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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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高崎國際機場發燒篩檢站，左邊第二條為主動申報通道（高崎國際機場） 

 

附圖四：視訊監控錄影（上）與紅外線熱像儀（下）（高崎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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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核輻射探測器（高崎國際機場）  

 

附圖六：數位式衛教宣導看板（高崎國際機場） 



 24 

附圖七：診療採檢室（高崎國際機場） 

 

附圖八：發燒疾病表格（高崎國際機場） 

 



 25 

附圖九：發燒或疑似傳染病症狀旅客處理流程（高崎國際機場） 

 

附圖十：檢疫業務討論（海峽郵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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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一：負壓隔離病房平面圖（海峽郵輪中心） 

 

附圖十二：負壓隔離病房（海峽郵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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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三：數位式衛教宣導看板（海峽郵輪中心） 

 

附圖十四：船舶檢疫申報櫃檯（東渡檢驗檢疫局） 

 



 28 

附圖十五、參觀貨船檢疫現場(東渡碼頭) 

 

附圖十六、參觀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綜合業務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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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七、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大樓 

附圖十八、參觀大嶝對台小額貿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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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九、參觀廈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技術中心 

附

圖二十、廈門市第一醫院杏林院區(廈門港埠傳染病後送指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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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十一：進入隔離病房消毒流程（廈門市第一醫院杏林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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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附件一、衛教單張-出境衛生檢疫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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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衛教單張－預防甲型 H1N1 流感入出境人員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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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衛教單張－登革熱防治知識宣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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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口岸傳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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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港埠傳染病疑似病例轉診單 

 

 

 


